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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 

（征求意见稿）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深入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指

导各地组织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解决农村突出水环境问题，

推动工作取得实效，编制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农村黑臭水体的排查识别、系统治理、长效管护

与成效验收等工作。

1.3 编制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第七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根据 2017 年 6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

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十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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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 年 10 月 30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修订） 

1.3.2 相关文件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3）《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4）《关于有力有序有效推广浙江“千万工程”经验的指导意

见》（中财办发〔2023〕6 号） 

（5）《关于印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的通知》（环土壤〔2021〕120 号） 

（6）《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 年）》

（环土壤〔2022〕8 号） 

（7）《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土

壤〔2019〕48 号） 

（8）《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指

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办便函〔2023〕301 号） 

1.3.3 标准指南 

（1）《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 

（2）《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5618—2018） 

（3）《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2001）、《畜

禽粪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10）、《畜禽粪便无害化

处理技术规范》（GB/T 36195—2018）、《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 畜禽养殖行业》（HJ 1029—2019）、《畜禽粪便土地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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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测算方法》（NY/T 3877—2021）、《畜禽养殖场（户）粪污处

理设施建设技术指南》（农办牧〔2022〕19 号）等 

（4）《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程技术标准》（GB/T 51347—2019）、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规范编制工作指南（试

行）》（环办土壤函〔2019〕403 号） 

（5）《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和处理技术标准》（GB/T 51435—2021） 

（6）《水质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地表水环

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925—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环境

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1.4 基本原则 

问题导向、全面排查。针对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水环境问题，

建立黑臭水体排查机制，动态开展排查与核实，对新发现的黑臭水

体及时纳入监管清单。 

系统谋划、标本兼治。统筹岸上—岸边—水里，以控源截污为

根本，系统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养殖、种植、工业、内源等

污染治理，采取工程和/或管理措施，消除黑臭水体，带动农村水生

态环境改善。 

经济适用、利用优先。综合考虑农村黑臭水体特征、污染成因、

水体用途和当地实际，合理选择低成本、易维护、高效率的治理模

式。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生态化等措施进行治理，降低治污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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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护、长制久清。建立水体长效管护机制，落实管护责任，

加强信息公开，鼓励社会监督，防止返黑返臭。 

1.5 责任主体和工作流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

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治水污染；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流域生态环境功能需要，组织开展江

河、湖泊、湿地保护与修复，因地制宜建设人工湿地、水源涵养林、

沿河沿湖植被缓冲带和隔离带等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工程，整治黑

臭水体，提高流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 

黑臭水体整治工作包括：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开展农村黑臭水体

的排查识别，确定并公开黑臭水体清单；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水文水

质调查，分析污染现状；开展污染成因调查，研判主要污染源；科

学制定治理方案，以控源截污为根本，因地制宜标本兼治；建立水

体长效管护机制，实现长制久清；将整治情况向社会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开展成效验收，报送整治结果。 

2 农村黑臭水体定义和识别 

2.1 农村黑臭水体定义 

农村黑臭水体是指城市建成区（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行政村

（社区）范围内颜色明显异常或散发浓烈（难闻）气味的水体。 

2.2 农村黑臭水体的识别 

重点识别房前屋后河塘沟渠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 

2.2.1 确定识别对象 

空间范围：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等村民集聚区或聚集点适当向外

延伸，原则上南方地区为向外延伸 500 米左右，北方地区为向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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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 1000 米左右。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体，可不限于上述范围。 

水体类型：空间范围内的水体（水面），或流经空间范围的水

体（水面），包括河流、湖泊、水库、坑塘、沟渠等。由单位或者

个人承包经营的水体（如养殖塘等）不纳入识别对象。 

水体面积：原则上为 200 平方米以上。群众反映强烈的黑臭水

体，可不限于上述要求，即可以小于 200 平方米。地方可结合本地

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需要，将面积小于 200 平方米的水体，纳

入黑臭水体识别范围。 

2.2.2 判定黑臭水体 

按照以下步骤，对照下述要求判断纳入识别对象的水体（水面）

是否为黑臭水体。前一步骤不能判定为黑臭水体的，则进行下一步

骤。前一步骤可判定为黑臭水体的，则不进行下一步骤。  

（1）感官判断。依据水体异味或颜色明显异常（如发黑、发白

等）的感官特征进行判断。如果某水体存在异味、颜色明显异常任

意一种情况的，即视为黑臭水体。 

（2）公众评议。对于感官判断有争议的农村水体，征求村民委

员会意见，并对水体周边居住村民、商户或随机人群开展问卷调查

（附 1），原则上每个水体的有效调查问卷数量不少于 20 份。村民

委员会认为“黑”或“臭”，或者问卷调查认为有“黑”或“臭”

问题的人数占被调查人数 60%以上，则应判定该水体为“黑臭水体”。 

（3）水质监测。当开展公众评议有困难时，通过水质监测判定

是否黑臭。水质监测指标包括透明度、溶解氧、氨氮 3 项指标，指

标阈值见表 1。3项指标中任意 1项达到阈值要求即判定为黑臭水体。 

水质监测分析要求见附 2。 



 —  8  — 

表 1  监测指标阈值 

监测指标（单位） 指标阈值 

透明度（cm） <25
*
 

溶解氧（mg/L） <2 

氨氮（mg/L） ＞15 

*注：水深不足 25 cm 时，透明度按水深的 40%取值。 

（4）不判定为农村黑臭水体的特殊情形。 

1. 无污染源、仅透明度单项指标超标的水体。对因自然因素（如

暴雨、所处地区水体泥沙含量高等）或非排污行为（水体周边农田

耕作翻土等农事活动、工程施工等）导致泥沙含量较大，水体只有

透明度指标超过阈值，不判定为黑臭水体。 

2. 农村污水治理中作为污水收集和输运系统的水体。如收集农

村生活污水并输运至污水处理设施的加盖的村庄边沟等非管道收集

系统形成的水体；或者未加盖的边沟，但排水通畅，感官不黑不臭，

此类水体不判定为黑臭水体。 

3. 其他情况。水面生长浮萍、水葫芦等，但不发黑发臭的水体；

主要输送农业灌溉用水的灌渠（群众反映强烈的除外）；位于城乡

结合部已列入城市黑臭水体清单的水体。 

3 农村黑臭水体排查与清单编制 

3.1 组织开展排查 

通过资料和线索收集、现场勘验等多种方式，确定识别对象；

判定是否属于农村黑臭水体，并核实地理位置（有关水体坐标等）、

水体面积等信息。 

可采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手机 App 等方式，提高排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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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村民监督并提供排查线索。

3.2 编制农村黑臭水体清单 

农村黑臭水体清单应当包括以下内容（详见附 3）： 

（1）基本信息。包括黑臭水体名称、水体类型、水体面积、地

理位置、所在区域及人口数量等。 

原则上，封闭或半封闭水体（如湖泊、水库或坑塘等）可作为

一个单独的黑臭水体。河流、沟渠等线状水体，连续的黑臭部分为

一个单独的黑臭水体；地方可以根据管理需要区分为若干黑臭水体

（如以行政村为边界）。 

（2）判定依据。包括感官判断、公众评议、水质监测等。判定

依据为水质监测时应填写“排查时水质监测指标”。 

（3）清单分级。原则上，水域面积为 2000 平方米及以上的黑

臭水体（较大面积黑臭水体）纳入国家监管清单管理。水域面积不

足 2000 平方米的黑臭水体，由省级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建立全口径监

管清单（省监管清单）。各地对省监管清单，可根据实际情况进一

步分解细化。 

省监管清单中水体面积较大、治理难度复杂的黑臭水体，可视

情调整进入国家监管清单。 

3.3 确定监管清单及动态调整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农村黑臭水体清单核实后报送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由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后确定纳入省监管清

单。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根据清单分级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水体，报

生态环境部审核后纳入国家监管清单。 

黑臭水体排查后，应实施动态监管，通过卫星遥感监测、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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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以及现场抽查等方式，及时将新发现的黑臭水体按规定上报纳

入省监管清单。对符合黑臭水体清单分级规定的，省级生态环境部

门申请调整纳入国家监管清单。 

对核实发现不属于农村黑臭水体的，可申请撤出监管清单。 

3.4 公示水体清单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本行政区内农村黑臭水体清

单，通过政府网站或者本部门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示。公示要求见

“6.4 社会监督制度”。 

4 农村黑臭水体成因分析 

针对排查出的农村黑臭水体，进一步开展水文水质、污染源等

调查，分析水体黑臭成因，为黑臭水体治理方案编制以及精准科学

治理提供依据。 

4.1 水文水质调查 

调查水文条件，主要包括水体边界范围、水面大小、水位和水

深，岸线长度、宽度、结构（人工硬化、自然岸线），与周边水系

连通情况，水体功能、水体周边土地利用、村庄规划及防洪排涝工

程等，沟渠、河流型水体可开展流速及流量调查。 

调查黑臭水体发生时段和持续时间。根据治理工作需要，可监

测水质现状，包括透明度、溶解氧、氨氮等主要水质指标；必要时，

可选择性调查总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粪大肠菌群等指标。 

4.2 污染源调查 

调查黑臭水体有无外源污染物排入，如农村生活污水、工业废

水、养殖污水、农田排水、垃圾及其他污染源（如非正规或简易垃

圾填埋场渗滤液污染等）；有无内源污染，如是否存在水体翻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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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泡，底泥颜色或气味异常等现象。 

4.2.1 外源污染调查 

调查外源污染，并定性或半定量分析污染源对水体的影响量。

有条件的可以定量分析。有关污染物产排量核算，可参考《排放源

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 

（1）农村生活污水污染。调查污水产生排放现状，包括水体周

边村庄户数、常住人口数、村庄属性（如乡镇政府驻地、中心村或

其他）、改厕户数、改厕类型、粪污处理去向、供水情况、人均用

水量、人均生活污水产生量、污水排放方式、污水排放量和排放水

质。调查污水收集处理现状，包括现有污水处理设施设计和实际处

理规模、污水收集管网（渠）建设情况、污水收集范围、设施出水水

质及运行情况，未建设污水收集管网与设施的区域，调查排水去向和污

水资源化利用情况，生活污水产生量较大且排放较为集中的，可根据需

要分析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2）农村垃圾污染。调查水体沿岸生活垃圾或农业废弃物（如

秸秆等）堆放点的位置和数量及来源。调查涉及村庄的生活垃圾产

生量、现有生活垃圾收集处理情况。 

（3）畜禽养殖污染。调查水体周边养殖场（户）位置、数量、养

殖种类、养殖规模、清粪方式，粪污贮存、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情况等。 

（4）水产养殖污染。调查水体周边水产养殖场（户）位置、养

殖种类、养殖量、投饵量、换水水量与频次、养殖尾水处理与排放

去向等。 

（5）种植业污染。调查水体周边主要作物类型及种植面积，肥

料、农药种类和使用情况，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技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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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秸秆、废弃地膜等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情况，农田排水水

量、进入水体的途径等。分析种植业污染物对水体影响，要关注水

体黑臭时段与农业面源污染特点（如降雨驱动）、农田排水时段有

无关联性等。 

（6）工业企业（小作坊等）废水和城镇污水污染。调查水体周

边工业企业（小作坊等）数量、位置、行业类型、污水排水量和排

水去向、主要水污染物类型及排放量、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分

析工业企业排污对黑臭水体影响。汇水区范围内有城镇、第三产业

（如餐饮、宾馆酒店、民宿等）污水排放的，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

相关污染源调查。 

4.2.2 内源污染调查 

调查水体底泥分布情况和污染程度，记录底泥颜色、面积、厚度等。

结合外源调查结果和水体周边排污历史等，分析底泥污染成因。 

对存在工业污染，且清淤底泥拟还田利用的，要针对性开展底

泥的特征污染物，特别是重金属监测。 

4.3 问题识别 

以黑臭水体水文水质调查和污染源调查结果为基础，识别黑臭

水体主要污染来源，分析是否存在生态流量小、水体流动性差、水

体自净能力不足，污水收集处理不到位、垃圾清理不及时、粪污处

理消纳能力不足、工业污染或农业面源污染突出、潜在底泥污染物

释放风险等问题，为治理技术的选择和工程量测算提供依据。 

5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措施 

5.1 总体要求 

（1）整县系统治理黑臭水体。以县级行政区为单位整县开展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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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黑臭水体治理。坚持以污染源头管控为根本，按照“控源截污、

内源治理、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的基本技术路线，选择治理措施，

明确整治目标。因地制宜开展系统治理并预估所需工程措施、工程

量和实施周期。 

（2）优先选择资源化利用措施。根据水体用途或其用地分类（参

见《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

和污染成因，结合村庄发展规划、区域经济水平和村民需求等确定

治理思路，优先采用资源化、生态化治理措施。如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优先考虑就地就农资源化利用。鼓励黑臭水体治理与村庄景观建

设相结合。 

（3）严控将水体“一填了之”。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不得“一填

了之”。实施并完成控源截污措施后，确因无水源而导致水体消亡

的，应进一步核实原水体是否具有防洪、排涝、灌溉等功能。若无

相关功能，在取得水利、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同意变更土地利用类

型的情况下，征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的，方可覆土填埋，或者

转变为农田、用于道路建设等；如未纳入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管理

范围的，根据土地权属，征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后，方可进行

覆土或其他相关建设。 

5.2 控源截污措施 

5.2.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以污水减量化、分类就地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综合考虑农

村区位条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经济发展水平、村庄常住人口

及其污水产生量、污水集中收集难易程度、排水去向、区域水环境

质量改善需求和农民生产生活习惯等，采取管理或/及工程措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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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选择治理模式，控制农村生活污水进入水体。 

优先采取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模式。对位于非环境敏感区，且常

住人口较少、居住分散，以及干旱缺水的村庄，可充分借助农村地

理自然条件、环境消纳能力（包括水环境容量、土地消纳能力）等，

建设卫生旱厕或三格式化粪池，对粪污无害化处理，在杜绝化粪池

出水直排、不造成二次污染的前提下，结合果园、菜园、林地、农

田、村庄生态景观建设等用水需求，就近就地实现农村生活污水资

源化利用。 

对距离城镇较近且具备条件的村庄，可采取纳入城镇污水管网

的模式进行处理。因地制宜采取相对集中式或者集中式处理模式。

对人口集中度较小、不临近重要水体的村庄，可采用小型生态湿地、

土壤渗滤等生态处理技术。对人口集中度较高的村庄，可建设集中

污水处理设施。对于利用村庄边沟作为排水系统的，在平原等地势

标高满足排水坡度要求、重力流排水顺畅、周边居民可接受的前提

下，可采取边沟封闭式改造措施，避免水流不畅、流速变小、底泥

淤积形成黑臭水体。 

5.2.2 垃圾清理 

建立健全农村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加强水面及沿岸垃圾清理。 

农村黑臭水体岸边堆存垃圾应清理到位。要因地制宜采取措施

防止反弹（如对水体周边采取适当绿化措施等）。 

水体沉底垃圾、生物残体和漂浮物应根据实际情况选用机械设

备或人工方式进行清理。对水生植物、岸带植物和落叶等季节性污

染物，应在干枯腐烂前及时清理。 

5.2.3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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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防治畜禽养殖污染。 

设有排污口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严格持证

排污、按证排污。无污水排放口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实行登记管理。 

畜禽散养密集区应依法建立规模以下畜禽粪污收集转运利用体

系，分户应收尽收，杜绝粪污直排，集中处理利用。引导养殖散户

完善粪污收集、贮存设施。 

鼓励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畜禽粪便还田利用应符合《畜禽粪

便还田技术规范》（GB/T 25246-2010）等标准规范要求。鼓励种

养结合；防止畜禽养殖场（户）配套还田利用土地“一田多用”情

况。 

5.2.4 水产养殖污染防控 

依法排查整治违法网箱围网养殖，鼓励改造升级网箱粪污残饵

收集等环保设备，实施池塘标准化改造，完善循环水和进排水处理

设施。 

水产养殖尾水应进行妥善处理，并满足相关标准要求。特别是

养殖尾水集中排放期，应依法加大环境监管力度，防止集中排放影

响水体环境质量。 

5.2.5 种植业污染治理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提高粮食作物

配方肥供应，降低经济作物化肥施用强度。 

因地制宜治理农田退水，鼓励农田灌排系统生态化改造，推进

农田退水循环利用。 

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完善废旧地膜回收体系，提升秸秆、地

膜综合利用及尾菜资源化利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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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工业企业（小作坊）污染和城镇污水治理 

加强城乡统筹污染治理。禁止违法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产

业、企业向农村转移。引导企业适当集中入园区，完善工业园区污

水集中处理设施。督促工业企业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或纳入排污登

记，并严格持证排污、按证排污。 

做好农村黑臭水体周边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加大农村工业企

业（小作坊）等污染排放监管和治理力度，防止废水直排。 

因城镇污水排放造成农村黑臭水体的，应统筹做好城镇污水的

收集治理。 

5.3 内源治理措施 

对垃圾坑、废弃粪污塘、废弃鱼塘等淤积严重或存在翻泥、冒

泡现象的黑臭水体，或已采取控源截污措施消除外源污染后仍存在

黑臭的水体，调查底泥污染状况，明确清淤范围和深度，采用机械

或人工方式开展清淤。 

清淤底泥应妥善进行无害化处理处置，严禁底泥随意堆放倾倒。

未受工业污染或未接纳畜禽、水产养殖污水的底泥鼓励进行资源化

利用。禁止向农用地排放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清淤底泥，不鼓励存

在工业污染的清淤底泥还田利用。对底泥存在工业企业污染和畜禽、

水产养殖污染的，应进行分类清运处置。 

对于淤积不严重的，或因客观原因难以实施底泥清淤的水体，

在控制外源污染的基础上，兼顾生态安全，可对底泥采用原位修复

技术（如微生物菌剂，不鼓励使用化学试剂）。 

5.4 水系连通措施 

对存在水系割裂、水体流动性差、季节性断流、干涸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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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黑臭断头河道、沟渠或封闭坑塘，在外源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的

前提下，可采取水系连通措施。优先采用明渠连通水系，新开挖的

河道应符合水利规划，满足河道行洪、排涝等要求；对无条件利用

明渠连通水系的，可采用埋设涵管、新建小型引排水设备方式进行

水系连通，增强水体流动性。 

严控以恢复水动力为由的调水冲污行为，严控缺水地区通过水

系连通引水，营造大水面大景观。 

5.5 生态修复措施 

在外源污染控制和内源污染消除的基础上，根据情况可采取生

态修复等辅助措施改善水体水质。 

5.5.1 生态护岸 

针对水域空间遭受挤占、岸线自然形态破坏的水体，采取退耕

还林还湿等措施，在满足水体防洪排涝要求的前提下，恢复水体的

自然岸带形态。 

针对水土流失以及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水体，采用生态护坡、

生态缓冲带等，恢复水岸生态空间，提高污染拦截和自然净化功能。

在保证河岸具有一定抗冲刷能力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有岸坡或采

用生态型护坡。对崩岸、塌岸、淘刷严重河段的水体堤岸，可适当

采取硬质护岸措施。 

5.5.2 生态净化 

通过水生态系统的恢复与构建，持续去除水体污染物，提升水

体自净能力。 

根据水深和透明度条件，合理选择对水质有明显改善作用的本

土水生植物。对季节性断流、干涸水体，潮汐河口等盐度较高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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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慎用浮水、沉水植物进行生态修复。在水生植物群落恢复的基

础上，合理搭配本土水生动物，提高水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对于河

道坡降较大的河流型水体，鼓励采用自然跌水等适宜的增氧方式，

提升溶解氧水平；对于缓流的河流型水体、封闭水体，鼓励采用自

然跌水等适宜的增氧方式，在不影响行洪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机械

曝气等适宜的增氧方式，提升水体溶解氧水平。 

6 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护 

鼓励河长制湖长制体系向村级延伸，鼓励建立农村环境“网格

员”制度，建立健全促进水质改善的长效运维管护机制。 

6.1 水体巡查和保洁制度 

有专人负责，定期巡查和保洁水体。 

发现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直排，倾倒垃圾，净化水质的植物缺

失或衰败，水体颜色或气味明显异常等情况，及时向生态环境或其

他部门报告，分类整改。 

定期打捞水面漂浮物（垃圾、枯枝败叶等），清理影响水生态

的植物、沿岸生活垃圾及其他废弃物等。 

6.2 污染治理设施管护制度 

做好农村黑臭水体源头治理设施管护，特别是做好厕所粪污、

畜禽粪污、生活污水垃圾处理等设施管护；加强水体净化、生态修

复等设施的常态化管护。 

6.3 村民参与制度 

强化村委会管护责任。鼓励将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与管护要求纳

入村规民约，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治理设施的维护或者监督，让老百

姓珍惜身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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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将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及治理情况，以行政村为单位通过公

告栏、设置水体信息公开牌等方式向村民公开。公开信息包括但不

限于：水体名称、地理位置、水体黑臭成因、治理及验收情况、责

任人、联系方式等。鼓励通过“二维码”扫一扫等手段，方便群众

了解相关情况，调动群众参与管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畅通群众

问题举报和信息反馈渠道。 

6.4 社会监督制度 

每季度，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将

本行政区域内新增纳入国家、省监管清单的水体，完成治理的农村

黑臭水体通过政府网站或本部门网站等方式向社会公示，接受公众

监督。公示期限至少为 15 个自然日。公示模板可参考附 4。 

如在该季度期间，经动态监管未发现新增农村黑臭水体且无新

增完成治理农村黑臭水体的，可不公示。 

7 农村黑臭水体成效验收 

7.1 验收内容和标准 

（1）现场无明显黑臭。整治后水体无令人不适的气味或异常颜

色，水体沿岸无明显的乱堆乱放垃圾等现象，无污水等直排水体，

水面无漂浮大量垃圾等。对控源截污后出现水体消亡情况的，应防

止垃圾大量堆放。 

感官判断有难度、确有必要的，开展水质监测，包括透明度、

溶解氧和氨氮三项指标。整治后水体监测指标需优于本指南第二章

表 1中指标阈值要求。 

（2）完成水体治理措施。采取治理工程措施的黑臭水体，提供

治理工程竣工验收相关资料，治理前后对比照片或影像资料等；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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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管护措施的水体，提供前后对比照片或影像资料等其他证明材料。

对经整治自然消亡的农村黑臭水体，应提供相关说明以及水体自然

消亡前后对比照片或影像资料等证明材料。 

（3）建有长效管护机制。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了农村水体长效

管护机制，如纳入河湖长制管理，建立水体巡查和保洁制度，污染

治理设施管护制度、村民参与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等。 

（4）群众满意。水体周边居住的大多数群众对治理成效认可。 

（5）公示无异议。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反映，或者收到异议反

映，但经核实后认为水体符合前 4条标准。 

达到以上 5 方面要求，认定为完成治理任务。对出现返黑返臭

的，未完成治理措施的，以及未建立长效管护机制的，要及时进行

整改。 

7.2 验收流程 

（1）地方自评。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每季度农村黑

臭水体治理情况进行自查自评，根据需要建立工作台账和材料档案，

并核实是否存在返黑返臭现象。每季度最后一个月底，及时通过生

态环境部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监管信息系统，报送或者更新数据。 

（2）核实上报。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每季度指导并核实本行政区

内农村黑臭水体任务完成情况。其中纳入国家监管清单的农村黑臭

水体应组织进行逐个核实，核实后将完成验收的国家监管清单水体

情况报生态环境部销号。 

每年 1 月底前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将省监管清单及治理的动态更

新情况报送生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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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农村黑臭水体识别村民调查问卷 

    2.农村黑臭水体水质监测要求 

    3.农村黑臭水体清单 

    4.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和治理情况的公示（参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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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农村黑臭水体识别村民调查问卷 
 

农村黑臭水体位置或名称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性别  年龄  

1.您居住的地方距离该水体多远？ □ 100 米以内；□ 100～500 米；□ 500～1000 米；□ 1000 米以外 

2.您认为该水体有臭味问题吗？ □ 没有；□ 偶尔有；□ 有 

3.您觉得现在的水体颜色正常吗？ □ 正常；□ 偶有不正常；□ 不正常 

4.现在水面或岸边还有垃圾吗？ □ 有；□ 偶尔；□ 几乎没有 

5.您家里的污水能流到这条水体吗？ □ 能；□ 不能；□ 不清楚 

6.水体发黑、发臭大概发生在什么季节？ □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7.您觉得需要治理这条水体吗？ □ 需要；□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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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农村黑臭水体水质监测要求 

农村黑臭水体识别判定和治理成效验收应按以下要求开展水质

监测。 

一、采样点位设置

河流和沟渠型黑臭水体，水体长度≤2000 m，在下游设置 1—2

个采样点位；水体长度＞2000 m，可适当在上、中、下游增加设置

采样点位。 

坑塘型黑臭水体，水域面积≤500 m
2
时，在水体黑臭严重的位置

设置 1个采样点位；水域面积＞500 m
2
时，可适当在水体周边增加采

样点位。 

采样垂线数和各垂线上的采样点设置应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

监测技术规范》（HJ 91.2-2022）执行。采样点位置应避免在排污

口附近。应在水体黑臭严重的位置设置采样点。 

二、监测指标

必测指标包括透明度、溶解氧、氨氮，指标阈值见本指南“第

二章农村黑臭水体排查识别”部分。选测项目为总氮、总磷、化学

需氧量、粪大肠菌群等，选测项目及指标值应根据治理后水体功能

和用途确定，如用于农田灌溉要考虑粪大肠菌群。 

三、监测方法

监测工作承担单位须按相关规范、标准开展监测，对水质监测

全过程进行质量保证与控制。从事监测的组织机构、监测人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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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监测仪器、实验室分析仪器与设备等按 RB/T 214-2017、HJ 

630-2011、HJ 494-2009 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评审补充要求》（市场监管总局 国市监检测〔2018〕245 号）等

相关内容执行。 

监测分析方法参见《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用电

化学探头法，便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性能指标等满足《便

携式溶解氧测定仪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925-2017）；氨氮推

荐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水杨酸－次氯酸盐分光光度法。透明度和

溶解氧指标须采用现场原位测定。 

四、特殊事项

对季节性、断流水体，酌情调整监测时间。原则上，选择水体

水量正常的时期采样。所有水体尽量避免雨天采样，根据雨情，下

雨 3—5 天后采样。 

五、结果评价

对于只设置单个监测点位的水体，对照农村黑臭水体识别标准，

采用单因子评价法进行评价。对于同一水体有多个监测点位的，先

采用单因子评价法对每个点位进行评价，若 60%及以上的监测点位达

标，则整个水体评价为达标。 



—  25  —

附 3 

农村黑臭水体清单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黑臭段地理位置 

信息 

排查时水质监测指标

均值（判定依据为水质

监测的填写） 序

号 

省 

(区、 

市) 

市 

县 

(市、 

区) 

乡镇

或街

道

行政村

(社区)

水体

编号 

水体

名称 

水体 

类型 

监管清

单级别

涉及

的自

然村

水域

面积：

平方米

长:米 宽:米深:米
判定 

依据 

起点

名称 

起点

经度

起点

纬度

终点

名称

终点

经度

终点

纬度

透明度:

厘米

溶解氧:

毫克/升

氨氮:

毫克/升

主要

污染

源

治理

进展

治理后 

是否常年

有水 

公示 

情况 

河流
湖泊
水库
坑塘
沟渠
其他

国家
省

感官 

公众评议
水质监测

 

完成 

治理中
未开展

常年有水 

季节有水 

常年基本无

水 

注：1. 水体编号是农村黑臭水体的唯一识别代码。编号采用“省市县行政代码+四位流水号 0000”的形式。 

2. 水体名称命名目的是便于找到此水体，例如 XXX 村 XX 便利店东侧 100 米。

3. 水体类型勾选河流、坑塘、沟渠等。其中：河流水面指天然形成或人工开挖河流常水位岸线之间的水面，不包括被堤坝拦截后形成的水库区段水面；坑塘

水面指人工开挖或天然形成的蓄水量＜10 万立方米的坑塘常水位岸线所围成的水面；沟渠指人工修建，南方宽度≥1.0 米、北方宽度≥2.0 米用于引、排、 

灌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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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管清单级别：勾选国家或者省监管。 

5. 涉及的自然村：黑臭水体所在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村名称。 

6. 水域面积、长度和宽度，主要是指常水位下的水体黑臭段面积、长度和宽度，非整个水体的水域面积、长度和宽度。 

7. 判定依据，勾选感官、公众评议、水质监测。 

8. 地理位置信息包括黑臭段起点、终点名称及经纬度，非整个水体经纬度。属于河流或沟渠型的水体，填写起、终点名称及起、终点经纬度，名称可命名为 

   XX 水体起点、XX 水体终点，或填写标志性位置的经纬度；属于坑塘型的水体，仅填写起点名称及起点经纬度，即填写水体中心点经纬度，或填写污染物 

   汇入点经纬度，或填写标志性位置的经纬度（填写标志性位置如：水体最近的农户、民房、村口、路口等明显参照物）。经纬度信息可通过定位系统现场 

   获取，按十进制（小数度）形式填写，经纬度坐标小数点后保留 6位。 

9. 排查时水质监测指标均值：根据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需要，有必要的填写水质监测指标均值。 

10.主要污染问题包括：a.农村生活污水污染；b.畜禽养殖污染（注明规模，畜禽名称参考《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如：b：鸡（50）猪（10））；c.水 

   产养殖污染；d.种植业污染（若为堤防管理范围内种植请注明）；e.企业排污；f.生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污染；g.底泥淤积；h.农厕粪污污染；i.其他污 

   染问题等。分析黑臭成因，如实填写一种或几种农村黑臭水体形成原因（仅填写序号，多个问题用分号隔开，如：a；b：猪（15）鸡（10）；g）。造成 

   污染最主要的原因务必置于首位。 

11.治理进展，勾选完成、治理中或者未开展。 

12.治理后是否常年有水，勾选常年有水、季节有水、常年基本无水。 

13.公示情况填写公示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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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4 

 

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和治理情况的公示（参考模板） 
 

按照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有关要求，我市共发现农村黑臭水体 XX 个，其中纳入国家监管清单农村黑臭水体 XX 个，纳入省

监管清单 XX 个。 

截至 20XX 年 XX 月，我市组织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黑臭水体进行治理，完成国家监管清单水体 XX 个，完成省监管清单水体

XX 个。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接受公众监督。 

公示期限：15 个自然日 

监督举报电话：XXXXXXXX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 

黑臭段地理位置信息 
序 

号 

县 

（市、区）

乡镇或

街道

行政村

（社区）

水体 

名称 

水体 

类型 

水域面积：

平方米 
长：米 宽：米 起点 

名称 
起点 
经度 

起点 
纬度 

终点 
名称 

终点 
经度 

终点纬度

主要 

污染问题

监管清单

级别 
治理进展

治理后水体 

是否常年有水 

                
国家 

省 

完成 

治理中 

未开展 

常年有水 

季节有水 

常年基本无水 

注：表格信息填写规范请参考附 3 

XXX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20XX 年 XX 月 XX 日




